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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目次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
地點

活動內容 報名時間及電話

001
優婆塞戒經
講座

每月第一、三個
星期日上午09:00
至11:00

台北
講堂

敦請行新法師主講「
優婆塞戒經講錄」（
太虛大師著）

1. 即日起報名
2. 報名電話：
   02-23613016
3.報名地點：台
  北市忠孝西路
  一段21號七樓

002
禪坐健身班
第296期開
課

2014.9.4 (四)
晚上07:00至 
09:00

台北
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003 皈依法會
2014.9.20(六)
上午09:00至12:00

台北
講堂

由淨行上人主持

004
藥師消災祈
福超薦大法
會

2014.10.19(日)
～2014.10.25(六)

台北
講堂

005
禪坐健身班 
第297期開
課

2014.11.6(四)
晚上07:00至 
09:00

台北
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淺論佛教基本法義的一致與相通
296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靈山禪林寺藏經樓興建資金勸募  啟事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9月～11月）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四念處
專欄

「四聖諦」是佛教的核心真理，而「三法印」（或

更完整的說「四法印」）亦是佛法根本的原理原則，兩

者間到底孰先孰後，何者優勝於何者呢？

「四聖諦」之所以言「聖諦」（ārya-satya），代
表著神聖、真實的道理；依著「苦、集、滅、道」，進

入佛法修行的次第，而可說是佛陀畢生說法的總綱。

佛法一切的教導，無非是完成「四聖諦」的證知，亦即

從苦到滅苦的過程。此如「大醫王」之療病程序――善

知病、善知病因病源、善知病對治、善知治病已不再復

生。

阿含聖典說：「若有無量善法，彼一切法皆四聖諦

所攝」、「四聖諦於一切法最為第一」，清楚標示無量

善法、一切善法皆含攝在四聖諦裡，乃一切法中最為第

一、最為優先。經上曾以「象跡」作喻，表示所有動物

走過的足跡中，唯有大象著跡最深、最顯份量，而「四

聖諦」亦復如此。若要契入聖果、證得解脫，佛典明確

表示「一切當知四聖諦」！

「四聖諦」於一切法最為第一，那佛教「四法印」

的法義呢？究竟該擺在那個位子？是否就屈居老二？

「四法印」既做為「法印」（dharma-mudrā），代
表它是一切佛法參證的依據，對於是佛法、非佛法，即

佛法的正邪之分，必賴於「法印」，以之印定、印記（

「蓋印」）所謂真實、真正的佛法。任何聲稱為佛陀教

說，必然遵行「諸行無常、一切行苦、諸法無我、涅槃

寂靜」之準據圭臬。

如此，「四法印」在阿含佛典中又稱作「四法本

末」或「四法之本」，乃為佛法根本，如來之所說皆由

此來印證。如阿含聖典所示，當初佛將入滅時，眾等皆

感到憂傷，佛陀安慰大家並告此「四事之教」，要大眾

依教奉行，依之必得解脫。

可知，「聖諦」是真理，「法印」亦也是真理，其

本文作者林建德老師，係國立臺灣大學哲學博士，目前是

佛教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學術專長為「佛

教哲學」、「人間佛教思想」及「佛道比較宗教」等。 

中所示的「諦」、「法」都表達了真理的概念。而兩個

真理間，究竟該如何整合統攝？如何縱貫連串？還是佛

教有兩套真理？兩個太陽？

事實上，「四聖諦」與「四法印」兩者，不過是不

同語彙表達相似意涵，或可說「四聖諦」重於「形式」

上的說明，而「四法印」強調「內容」上的理解。「

形式」附加「內容」，佛法基本的義理系統即顯具體完

備。

「苦諦」對應於「一切行苦」或「諸受皆苦」法

印，如實指陳世間存在苦痛的現象與事實。佛法的修

學，起始於知苦、識苦，而後復有動能求離苦、滅苦

――「未知苦，焉知樂」，佛教是如此認定的。

「集諦」則對應於「諸行無常」法印。既知苦的存

在，也期出離於苦，如此就要探索苦的由來。而「集」

標示招聚「苦」的原因，之所以「苦」，乃於無常幻變

的世間中遍起執著，因無常計常而召感苦果，所謂「無

常故苦」亦指明「苦因」之所在。

既知道世間的苦以及苦的原因，接下來就要尋找出

世間滅苦的方法，以實現滅苦的境地。如此「道諦」可

對應於「諸法無我」法印，「道諦」中三十七道品，皆

助於捨離「我」為中心的慣性執取；透過無常觀照，正

念正知，減損乃至破除我見、我愛，達於「無我」，而

為佛法修持主要的道路和方法。

「滅諦」之苦的止息、苦的止滅，自是對應於「涅

槃寂靜」法印，描繪佛法追求解脫的終極目的。即佛弟

子在具足「苦、無常、無我」的認知、觀照和修行，終

得寂滅涅槃解脫境界；如經云：「無常想者，能建立無

我想。聖弟子住無我想，心離我慢，順得涅槃」，意即

在此。

以上可知「四聖諦」和「四法印」的一致與相通，

即便以一般常說的「三法印」解之，亦復如此。「三

越（即「滅苦」），達到煩惱止息、生死永斷，不生不

滅的絕待境界。而如此從「諸行無常」到「涅槃寂靜」

，即是「四聖諦」所欲標示的――「苦」到「滅苦」

的核心綱領。而既是要從世間的苦到出世間的滅苦，佛

法修學的觀念和方法即顯得重要，此就有賴於「諸法無

我」法印，佛教修行的心法亦在於此。

「諸法無我」為佛教修行的心法，此岸航向彼岸的

關鍵，一如《般若心經》開宗明義所言：「觀自在菩薩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亦即要「度一切苦厄」，首先必須「照見五蘊皆空」，

意即洞悉五蘊身心之實相；而要洞悉身心實相，就必須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即透過甚深智慧的修持、如實

知五蘊而到達解脫的彼岸。而所謂「照見五蘊皆空」，

即是「諸法無我」法印，顯示一般人認知的「我」，只

不過是「五蘊」身心的幻化假合，其中沒有恆常性、絕

對性和實體性。在《雜阿含經》亦表示，當觀若所有諸

色，及至受、想、行、識，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

在；以如是平等慧如實觀，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

無有我、我所見、我慢使繫著者，而能斷愛欲，轉去諸

結，正無間等而究竟苦邊。

總之，「四聖諦」與「四法印」（或「三法印」）

都是佛法的核心根本，乃不同語彙傳達相近意義，分重

於「形式」和「內容」的不同。而且都緊扣著「緣起」

的法義，如「四聖諦」含括世間緣起的流轉與出世間緣

起的還滅；而依緣起亦開展出無常、苦、空（寂滅）、

無我之「四法印」。如此之詮釋解讀，或可條理融通，

而不致覺得扞格不入。

．專題論述／安寧療護

■ 林建德

名　稱 主　講　人 時　間

梁皇寶懺法會 行河法師 主持 週二 晚上07：30～09：00

梁皇寶懺法會 行河法師 主持 週四 上午09：30～上午12：00

禪坐健身班 張文菘老師 主持 週四 晚上07：00～9：30

藥師經法會 每月第二週日 週日 上午09：00～12：00

禪林出坡 每月第四週日 週日 上午09：00～

優婆塞戒經
講座

行新法師
每月第一與第三個星期日上午

9：00至11：00

地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7樓（捷運台北車站3號或7號出口）
電話：（02）2361-3015～6

名　稱 主　講　人 時　間

藥師寶懺共修 行河法師 主持 每週 週四晚上07：00～09：30

法華經法會 行河法師 主持
（每週第三週。週六、日）早上8：30

～下午6：00週日下午甘露施食

地址：台中市進化路575號16樓之1（國產大樓）
電話：（04）3702-1688～9

台
北
講
堂

台
中
講
堂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9月～11月）

本寺創辦人上淨下行上人，畢生重大志業之
一，為將漢文大藏經翻譯成越文大藏經，承上人
宏大願力及十方善信殊勝助緣，目前翻譯印經事
業已近圓滿，越文佛經及著作陸續出版。茲為安
置倡印之越文佛經，而興建藏經樓，以利流通。
勸募辦法

（一）募款以二百單位為募款目標。
（二）靈山禪林寺擬於興建藏經樓募款目標達成後，
　　　啟建梁皇寶懺法會，為功德主祈福消災。
（三）藏經樓興建後廣泛使用於藏書、講經、僧寮
　　　等…利益眾生。

歡迎參加台北靈山講堂舉辦的「禪坐健身班」教學！
透過禪坐，您可以更接近自己、更認識自己；知道如何運用智慧

來抒解生活的壓力以及解決生命所遭遇的問題；而配合氣功的教學，

使您學會如何舒通筋脈，健全體魄，達到動靜皆宜，生活充滿喜悅與

自在的人生。

一、時間：2014年9月4日(四)起每週四晚上7：00～9：00

　　　　 （為期二個月）

二、地點：台北靈山講堂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二十一號三樓 

三、內容：佛教禪坐與氣功健身教學。

四、報名地點：台北靈山講堂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二十一號七樓  

五、電話：2361-3015、6    

六、注意事項：報名請攜帶相片兩張。

 296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淺論佛教基本法義的一致與相通

本文作者許禮安醫師，係畢業於高雄醫學院醫學
系，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社會科學碩
士，目前擔任高雄市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
長，並任職於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家醫科兼任主治
醫師，以及擔任台灣安寧照顧協會及台灣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理事，華杏出版社《安寧緩和療護》作者
兼召集人，積極從事各種方式推動「臨終關懷」及
「生死教育」，有興趣之讀者，可洽該基金會網站
http://www.zhangqihua.com.tw/查詢）

施」，而且「不得無故拖延」。

對「末期病人」的必要措施就是「疼痛控制」

，要趕快幫他止痛而且不得無故拖延。如果末期病

人在哀嚎，醫護人員不趕快幫他止痛，不只違反醫

學倫理，基本上也違反醫師法。

「醫療法」第60條有類似條文：「醫院、診
所遇有危急病人，應先予適當之急救，並即依其人

員及設備能力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不得無故

拖延。」前段後段和「醫師法」一樣，但中間「應

先予適當之急救」，我覺得這是法律的陷阱。這個

病人如果還有救，你做的叫「適當之急救」，如果

是末期病人，定義上已經無藥可救，你還對他做急

救，可能會被認定或控告「急救過當」。

 過去醫護人員「見死不救」可能會被告，現
在是「見死亂救」也會被告，你要確定他是不是末

期病人？有沒有簽「預立意願書」或家屬簽「不急

救同意書」？萬一是和有，你還拚命去救，違反病

人意願或家屬同意，你可能會被告。

「護理人員法」第26條：「護理人員執行業務
時，遇有病人危急，應立即聯絡醫師，但必要時，

得先行給予緊急救護處理。」一般人沒概念，覺得

病人危險，怎麼沒有趕快急救。錯！護理人員遇有

病人危急的第一個動作不是跳上去急救，而是趕快

打電話通知醫師。你別說：「還不趕快救人，打什

麼電話？」法律規定的，別誤會護理師。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最新版的身世背景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民國89年5月23日立法
通過，是認可已經罹患末期疾病的病人，經兩位醫

師確定其診斷後，可以立意願書選擇自然死，拒絕

施行心肺復甦術等急救，以較有尊嚴的方式自然離

開人世，免受拖延時日的痛苦。這是安寧緩和醫療

條例的精神。

民國89年6月總統令公佈，全文15條。91年
第一次修法（小修），修第3、7條。幾乎十年時
間，100年第二次修法（中修），修第1、7條、刪
第13條、增加第6之1條。事隔短短兩年，102年1月
第三次修法，我叫「大修」，修第1、3、4、5、6
之1、7、8、9條，修改多數條文。現在還是15條沒
增加，但內容已經很不一樣。

第一條是立法目的：「為尊重末期病人之醫療

意願及保障其權益，特制定本條例。」第二條是主

管機關：「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

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 政府。」衛生署已經改制為衛生福利部。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最新版的名詞定義

第三條是名詞定義，過去只有四項：安寧緩和

醫療、末期病人、心肺復甦術、意願人，現在多兩

個：維生醫療、維生醫療抉擇。這是罕見的把醫療

專業術語用法律來定義。

第三條：「本條例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一、安

寧緩和醫療：指為減輕或免除末期病人之生理、心

理及靈性痛苦，施予緩解性、支持性之醫療照護，

以增進其生活品質。」

過去「安寧緩和醫療」是：「指為減輕或免

除末期病人之痛苦，施予緩解性、支持性之醫療照

護，或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用夾帶式的把「不施

行心肺復甦術」認同等於「安寧緩和醫療」，第三

次修法把「或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整個刪掉，內容

增加痛苦類別：「生理、心理及靈性」和「以增進

其生活品質」。

過去「減輕或免除末期病人之痛苦」，一般

人只想到身體（肉體）的痛苦，認為安寧緩和醫療

比較消極，現在變成廣義且積極的定義。我們必須

減輕或免除末期病人的痛苦，除了肉體的疼痛控制

之外，還有心理及靈性痛苦，積極「施予緩解性支

持性之醫療照護」，目的是為了「以增進其生活品

質」，這是正向的定義。

第三條定義的「二、末期病人：指罹患嚴重

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且有醫學上之證

據，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者。」這個

一直沒有修改，過去有安寧界前輩說：「末期病人

就是指預估存活六個月以內的病人」，錯！以後再

聽到有人講六個月，表示他已經落伍十四年以上，

民國89年法律定義只有講「近期內」，從來沒有講
六個月。

很多人問：「為什麼訂的那麼模糊？」什麼叫

「近期內」？坦白講，就算訂「六個月」也無效，

因為醫生不會算命。而且醫學進展無法預測，法律

修法十二年才修三次，很辛苦的，如果把末期病人

的定義訂的太死板，等醫學一進步，修法來不及，

越模糊只要適應當時的醫學水準就可以。

衛生署民國90年訂定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施行細則」第二條：「經診斷為本條例第三條第二

款之末期病人者，醫師應於其病歷記載下列事項：

一、治療過程。二、與該疾病相關之診斷。三、診

斷當時之病況、生命徵象及不可治癒之理由。」本

來醫療病歷就會記載。

第三條定義的「三、心肺復甦術：指對臨終、

瀕死或無生命徵象之病人，施予氣管內插管、體

外心臟按壓、急救藥物注射、心臟電擊、心臟人

工調頻、人工呼吸等標準急救程序或其他緊急救治

行為。」過去解釋時可以給家屬有選項：我們解釋

「氣管內插管」，家屬聽說插管會很痛苦；「體外

心臟按壓」，聽說壓到肋骨都斷掉；「心臟電擊」

，電影都有演，聽說電到胸口都會燒焦；「急救藥

物注射」，一般都講「打強心針」，然後家屬都說

好，我們要打強心針，其他不要。

我後來發現「強心針」是錯誤用詞，因為有暗

示作用，好像在對家屬說打下去心臟會變強；心臟

變強，心臟就會一直跳；心臟只要繼續跳，人就永

遠不會死。台灣人愛打針，你問：「要不要打強心

針」？家屬大部分都說：「當然要打」！北部某財

團老闆在他家醫院加護病房急救，死亡時辰要配合

大房二房的要求，搞不定何時最適合死，就一直打

強心針，據說前後打了一千多支，最後還是死掉。

第三條定義的「四、維生醫療：指用以維持末

期病人生命徵象，但無治癒效果，而只能延長其瀕

死過程的醫療措施。五、維生醫療抉擇：指末期病

人對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施行之選擇。」把「維

生醫療」幾乎等於「無效醫療」，「無治癒效果」

幹嘛要用？「延長其瀕死過程」好像有錢人子女可

以「脫產」用而已。「無效醫療」其實是個不合邏

輯的名稱，醫療必須有效，怎麼可能無效還承認它

是醫療。

第三條定義的「六、意願人：指立意願書選擇

安寧緩和醫療或作維生醫療抉擇之人。」意願人就

是當事人，是病人本身而不是家屬。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最新版的「預立意願書」

第四條：「末期病人得立意願書選擇安寧緩和

醫療或作維生醫療抉擇。前項意願書，至少應載明

下列事項，並由意願人簽署：一、意願人之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住所或居所。二、意願人接

受安寧緩和醫療或維生醫療抉擇之意願及其內容。

三、立意願書之日期。意願書之簽署，應有具完全

行為能力者二人以上在場見證。但實施安寧緩和醫

療及執行意願人維生醫療抉擇之醫療機構所屬人員

不得為見證人。」

第四條是指末期病人預立的意願書，規定要

有：姓名、身份證字號、住址，意願人接受安寧緩

和醫療或維生醫療抉擇的意願及其內容，還要注意

要寫日期。因為立意願書的日期就是這張意願書開

始有法律效力。為保障是末期病人自己簽的，要有

兩個人見證：不是有人偷拉他的手簽的或是代簽。

但是這個病人住到那家醫院，裡面的醫護人

員有領薪水的不能當見證人。我過去說：如果家屬

剛好是這家醫院的員工，照道理應該家屬的法律權

利大過於員工。可是律師說：你可以另找一個見證

人，因為它是避開所有醫療機構所屬人員。除非我

把我的親人送到不是我上班的醫院，我就可以當見

證人。

第五條：「二十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

得預立第四條之意願書。前項意願書，意願人得

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並以書面載明委任意旨，

於其無法表達意願時，由代理人代為簽署。」第三

次修法後，「二十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得

預立第四條之意願書。」因此，預立意願書的要件

回到第四條的規定：要有二人以上在場見證。法律

不溯既往，過去健康者簽的沒有見證人還是繼續有

效，102年1月9號之後，健康者和末期病人一樣都
要有二人以上在場見證。

本來預立意願書是我先做決定，可是我想說

將來醫學會有什麼變化與進展，我死的時候到底是

什麼狀況，現在無法預測所以暫時不做決定。可是

我希望有保障，我找一個跟我理念很契合的家屬、

朋友或是醫護人員，把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給

他，將來我昏迷以後，所有的醫療決定由他來負

責，這個醫療委任代理人視同本人。如果你找的是

醫療委任代理人不是家屬，那個人權利將來會大過

家屬，因為視同本人。如果不想簽「預立意願書」

，那你就簽「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如果都沒有

簽，將來就只能給家屬做決定。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最新版的告知病情

第八條：「醫師應將病情、安寧緩和醫療之治

療方針及維生醫療抉擇告知末期病人或其家屬。但

病人有明確意思表示欲知病情及各種醫療選項時，

應予告知。」第八條是病人知道病情的權利，同時

保障醫師告知的義務。

將來各位如果生病，醫師告訴你病情，表示這

個病不嚴重，會好和有藥可治的病，醫師都會直接

告訴你。如果你問醫師：「我到底什麼病？」他在

那裡吞吞吐吐或支支吾吾，一直拐彎抹角不明講，

你就要覺悟：「啊，這一定是絕症！」你可以要求

醫師告訴你，如果他不告訴你，你就說要控告他違

反「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八條。

以往家屬要求不可以告訴病人，可是病人要求

我告訴他，那我怎麼做？過去醫師多半配合家屬的

要求，因為萬一告知病人而有三長兩短，病人會死

掉，家屬會活著繼續告醫師。醫師怕被家屬糾纏，

於是犧牲病人的權益，只能配合家屬演出。

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之後，我在醫院就是

請病人自己簽名，在病歷紙上寫：我某某某主動要

求主治醫師告知病情，簽名寫日期。他已經在病歷

上有證明，那我就可以告訴他，而且法律保障，家

屬要告我，就可以跟他講：「很抱歉，病人有明確

意思表示在病歷上，請看病人自己簽的，我按照法

律應該告訴他。」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施行細則」第六條：「本

條例第八條所稱家屬，指醫療機構實施安寧緩和醫

療時，在場之家屬。」家屬要在場才可以要求被告

知，有些家屬不來又愛用電話遙控，電話裡面講是

誰，我都不要承認。「很抱歉，你自稱是家屬，電

話沒有辦法證明身份，請你來現場。不然你有不在

場證明，法律規定可以不用告知。」

結語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條文很少但非常重要，

針對社會大眾需要知道自身權益的部分，我先整理

這篇文章。只有介紹第一到五條以及第八條的內

容，剩下第六、七條比較專業認知的部分，適合醫

護人員閱讀，因為篇幅所限，需要另寫一篇文章，

在此先告一段落。

（上接第三版）

靈山禪林寺藏經樓  興建資金勸募  啟事

靈山禪林寺 新北市石碇區永定里大溪墘10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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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印」之「諸行無常」表達世間無常現

象，因無常之生滅變異所以苦痛難免，

而「涅槃寂靜」意味著出世間苦痛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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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要講「安寧緩和醫療條例」（102年1月最
新版），這是第三度修法的條文，希望讓社會大眾

透過法律來認識安寧療護。台灣在民國89年6月立
法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是亞洲第一個對「

自然死」立法的國家，美國加州在1976年通過「自
然死法案（Natural Death Act）」，台灣落後24年，
可是，很奇怪的它的名稱不叫做「自然死條例」。

當初草案送立法院的時候，希望跟美國一樣

直接叫「自然死法案」，但立法委員說：法案名稱

不可以有「死」這個字。改成「善終條例」又送一

次，立法委員說：不可以有「終」。再改稱「末期

病人選擇條例」，又被退回來說：不可以有「末」

。最後叫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從此社會大眾

就不知道這個條例在幹嘛！

其實它的基本精神就是「末期病人選擇條例」

或是「末期病人醫療權利法案」，等一下看到條例

的第一條，你就知道為什麼。可惜這是法律訂在社

會大眾的觀念還沒清楚之前，法律既然已經定了，

我們就只能苦苦追趕，努力對社會大眾做宣導，希

望社會大眾的觀念可以趕得上這個法律。

本來通常是社會大眾要有共識，才會有法律通

過，這件事情比較特別。世界衛生組織對「安寧緩

和醫學」的定義是：「凡是對治癒治療反應不好的

病人，皆是本醫學的對象。」就是說：基本上沒辦

法治病救命的病人，通通算是「安寧緩和醫學」的

對象。

安寧療護的三種服務模式

健保局民國85年開始試辦「安寧居家療護服
務」，安寧緩和醫療條例89年通過後，健保局同時
開始「安寧病房（安寧住院療護）」試辦計畫。

起先只適用癌症末期病人，92年9月把「漸凍人末
期」納入試辦計畫裡面，這是第一個「非癌症」末

期病人適用安寧療護。94年有個服務叫「安寧共同
照護計畫」，簡稱「安寧共照」。

「安寧共同照護計畫」是針對有些醫院沒有

安寧病房，但是住院病人裡面還是有末期病人，或

者這家醫院有安寧病房，可是有些病人不想來住安

寧病房，要留在他原來的病房。我以前在花蓮看會

診，很多病人都說：「這個病房我住很久，醫生護

士我很熟，我不要轉去安寧病房。」

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說：「山不朝我走來，那我

怎麼辦？山不朝我走來，只好我朝山走過去。」同

樣的道理，病人不來安寧病房怎麼辦？病人不來，

我們把安寧病房的服務送到他所在的病房，這件事

情就叫做「安寧共同照護計畫」。安寧療護在台灣

從民國94年開始有三種服務模式：從「安寧居家療
護」、「安寧病房」到「安寧共同照護」。

 社會大眾對安寧療護的印象，還繼績停留在
癌症末期病人住到安寧病房，很多末期病人想要出

院都沒有機會，因為家屬覺得都已經末期，應該要

在安寧病房住到死為止。其實末期病人不一定要住

到安寧病房裡面，他可以在家裡接受安寧居家療護

服務，也可以在內科、外科、腫瘤科、婦產科、小

兒科接受安寧共同照護服務。

安寧療護的十大服務對象

健保局民國98年9月公告增列：「八大項非癌
症末期疾病適用安寧療護」，包括：腦、心、肺、

肝、腎，五大器官的末期疾病，從末期失智症、其

它大腦變質、心臟哀竭、慢性氣道阻塞疾病、肺部

其它疾病、慢性肝病跟肝硬化、急性腎哀竭、慢性

腎哀竭。

從開始的癌症到92年9月的漸涷人，到98年9月
的八大類五大器官疾病末期，這十大類的疾病末期

都適用健保給付的安寧療護，可是還有很多醫護人

員不知道。以後請不要再問：「奇怪，這個病人又

不是癌症末期，為什麼他會住到安寧病房？」

．專題論述／安寧療護．近期活動報導

淨行上人
開示錄 「佛教倫理」專輯 第六課 佛教的倫理觀念（二）夫婦倫理 之4   ■ 釋淨行

「敬順」；「中阿含經」卷卅三：「

重愛敬夫」

②溫言軟語、辭氣平和。（「長阿含

經」卷十一：「和言」；「善生子

經」：「辭氣和」、「言語順」）

③常常讚美丈夫。（「中阿含經」卷卅

三：「見來讚善」）

④丈夫責罵，不作色、不生氣亦不回

罵。（「六方禮經」：「罵言不得還

罵作色」）

(3)治理家務方面

①家務以丈夫意見為主，令其對家中狀

況充份瞭解。（「六方禮經」：「當

用夫教誡，所有什物不得藏匿」）

②凡事必先同丈夫商量。（「長阿含

經」卷十一：「先意承旨」；「善生

子經」：「受付審」）

③處理家務井井有條。（「善生子經」

生子經〕 ：「供養夫」；「中阿含

經」卷卅三：「重供養夫」）

⑤悉心管理家中人事。（「中阿含經」

卷卅三：「善攝眷屬」）

⑥烹製清潔美味的食品。（「善生子

經」：「潔飲食」；「中阿含經」卷

卅三：「施設淨美豐饒飲食」）

⑦被床鋪妥，待丈夫就寢。（「中阿含

經」卷卅三：「敷設床待」）

⑧丈夫睡後，自己再檢查家中大小什物

畢，方休息。（「六方禮經」：「夫

休息，善藏乃得臥」）

⑨晚睡早起。（「善生子經」：「晨

起」、「夜息」）

(5)宗教生活方面

常行布施，供養宗教師，替家庭增

造福業。（「善生子經」：「念布施」

；「中阿含經」卷卅三：「供養沙門梵

志」）(本課未完待續)

本文作者淨行上人，係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國家文學博士，創辦台北靈山講
堂、靈山禪林寺及靈山現代佛教月刊
等。目前擔任世界靈山佛教會僧統及
世界靈山大學創辦人。

因版面有限，未能刊載功德錄下期待續

103年7月功德錄

甲、前言

乙、本論

一、男女的結合

二、夫婦之道

三、佛典中有關夫婦倫理之具體提示

（一）夫對於婦

（二）婦對於夫

1.為人婦的原則

2.生活上的細節
在「長阿含經」卷十一及「尸迦

羅越六方禮經」、「善生子經」及「中

阿含經」卷卅三中，妻子對待丈夫應有

的具體表現，詳述備至，多涉及生活細

節，綜合而言，可概括為以下幾項重

點：

(1)心態方面

①愛戀丈夫，不起他念。（「六方禮

經」：「不得婬心於外夫」；「中阿

含經」卷卅三：「善念其夫」）

②對丈夫誠實無欺。（「中阿含經」卷

卅三：「言以誠實」）

③事事學習，充實自己。（「善生子

經」：「事必學」）

(2)言行方面

①尊敬順從。（「長阿含經」卷十一：

近
期
活
動

翦

影

：「善作為」、「善為成」、「正几

席」；「中阿含經」卷卅三：「攝持

作業」）

④丈夫出門，應整潔內外，備好飯菜，

待其歸來。（「六方禮經」：「夫出

不在，當炊蒸掃除待之」）

(4)生活起居方面
①日常維持門庭清靜，閒雜人等概不往

來。（「善生子經」：「闔門待君

子」；「中阿含經」卷卅三：「不禁

制門」）

②先丈夫從座起，後丈夫而入座。（「

長阿含經」卷十一：「先起」、「後

坐」）

③丈夫回家，當迎接問候。（「六方禮

經」：「夫外來，當起迎之」；「善

生子經〕 ：「君子歸問訊」）

④照顧丈夫生活起居一切需用。（「善

民國103年5月，台灣五百多家醫院，只有50家
醫院有安寧病房，總床數717床，71家醫院有安寧
居家療護服務，85家醫院有安寧共同照護服務。有
安寧病房的醫院只佔全國約十分之一，難道末期病

人只能住那十分之一嗎？台灣呼吸照護病床超過七

千床，我們將來被插管接著呼吸器死掉的機率，會

是住進安寧病房的十倍以上。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適用對象

民國89年6月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一
條：「為尊重不可治癒末期病人之醫療意願及保障

其權益，特制訂本條例。」102年1月最新條文把「
不可治癒」這四個字刪除，因為第三條有定義末期

病人。其實這個法律應該叫「末期病人醫療意願保

障條例」，是給末期病人可以決定醫療意願，而我

們必須保障他權益的法律。

可是因為叫「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我這十多

年來在各大醫院演講，大部份醫護人員都覺得：安

寧病房的人懂就好了，聽起來像是「安寧病房專用

條例」。錯！所有人將來總有一天會到末期。這個

條例的對象不是只有癌症末期，場所不是只限於安

寧病房。後來，我發現真正名稱應該是「總有一天

等到你」條例。

西元1973年，美國有「病人權利法案」，1976
年加州最先通過「自然死法案」，還有「生預囑

（Living Will）」，1983年美國通過「預立醫囑代
理人」。遺囑是死後才生效，針對死前決定要接受

什麼樣的醫療處置，叫「生預囑」。各位將來要不

要急救，千萬不要寫在遺囑裡面，要寫下「預立意

願書」才有法律效力。

從美國法律發展來看台灣，台灣的法律在美國

之後，因此「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把這三項合併，

裡面有「自然死法案」、「生預囑」和「預立醫囑

代理人」。美國在1993年總統跟夫人立了生預囑，
估計在1995年大約有兩成以上的美國人有生預囑或
醫療代理人。

一定要以心肺復甦術為末期病人送終嗎？

「心肺復甦術（CPR）」俗稱「急救」，心肺
復甦術的目的是：「解救因急症或外傷而垂死的病

人，使他在身體大部份功能未破壞的情形下能有機

會治癒與復原。」「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尊重末期

病人之醫療意願，請注意它只適用末期病人。

在我的標準裡面，有兩類不適用安寧緩和醫

療條例：第一類，我叫做「邵曉玲」，就是車禍意

外。身體大部份功能沒有破壞，也許還有機會救回

來，像邵曉玲這麼幸運。就算他簽不急救，我們還

是得搶救。第二類，我叫它「廖風德」，當年預定

當內政部長來不及就職，去爬山就死掉，也許是腦

中風或心臟病，不算末期病人還是得救。

    什麼情況就不要再急救（心肺復甦術）而
考慮自然死？第一是高齡者自然往生，像蔣宋美齡

活到一百零幾歲、王永慶九十幾歲，在美國就不要

救了。王永慶如果在台灣，可能就會被「插管、電

擊、接呼吸器、進加護病房」，安寧界叫做「死亡

套餐」。第二是末期癌症病人，身體大部份器官組

織都已轉移，整組都壞無法更換就順其自然。

第三叫「多重器官系統衰竭」，現在個別器官

衰竭：肝衰竭、心衰竭、呼吸衰竭、腎衰竭，都考

慮自然死。第四是其他目前醫療無法治癒的疾病，

醫學會進步，所謂末期病人，將來可能有部份變成

可治療，定義沒有那麼嚴格，看當時醫療水準。現

在醫療無法治癒的，如：愛滋病、失智症、漸凍人

到末期等。台灣一年死亡十五萬人以上，其中十萬

到十二萬人死於末期疾病無法治癒，考慮不要再插

管、電擊、接呼吸器，不要再折磨他。

有人擔心簽署不急救後，醫護人員可能會見死

不救，其實現在是「見死亂救」才會被告。倒是我

有學員說：「我以為簽了不急救的預立意願書，就

安寧療護與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專題論述

安寧療護 ■ 許禮安

﹝禪林建設﹞
15,238元 靈山禪林寺

5,000元 張登金

2,000元 蔡欽終

1,000元
楊明貴、呂忠信、
冷新銘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黃妍熙

﹝禪林建設-藏經樓﹞
60,000元 陳惠玲

50,000元 盧永倫、賴張網

1,000元

呂 信 雄 、 潘 陳 錦
秀、陳遠明、(故)
韓 陳 照 秀 、 梁 實
村、梁彭錦雲、黃
麗容、陳昭惠

200元 陳昶宇、吳榮娟

﹝護法﹞
3,000元 魯緒惠、黃素蓉

1,800元 林進籃、林吳阿素

500元 黃素慎

400元 呂國章、呂藍金枝

200元
陳燕美、黃俊凱、
黃彥智、黃祺雯

﹝弘法教育-月刊﹞
1,000元 石國財

600元 謝禎燕

500元
蔡欽終、郭瑞年、
生家筠

300元 黃進忠

﹝供養上人﹞
1,600元 黃貞祥

750元 【吳阿蝦、劉惠美

200元 張秉筑

﹝供養常住﹞
5,000元 黃貞祥

1,000元 洪可應

﹝供養三寶﹞
1,000元 謝燕珠

﹝救濟﹞
2,000元 蔡欽終

200元 賴秋龍

﹝放生﹞
3,000元 呂雲

﹝譯經﹞
80,000元 陳惠玲

75,000元 朱明緯

60,000元 黃麗雲

17,400元 張文菘

15,000元 朱法蓉

10,000元 釋禪舟

7,500元 陳思誠

5,000元 周淑真王傳樹閤家

4,000元 黃素蓉

2,500元 郝政道

2,000元
段鐘彰(哈哈)、沈
榮欣、賴柏嘉

1,000元
黃彥智、黃祺雯、
黃胤中、黃素娥

500元
陳信綸、【小白、
小黃、熊熊】、楊
碧惠

400元 賴蓓瑩、彭品瑄

300元
鄭立專、林歆惠、
范昌健

200元
陳燕美、黃俊凱、
李桂蜜、王黃鳳、
周李寶玉、賴秋龍

100元

陳昶宇、吳榮娟、
林世偉、許麗霜、
林品儒、林庭瑜、
蔡博任、陳聰明、
林阿抱、柯茂全、
林素珍、許雪、李
榮森、李偉翔、李
冠廷、李宜馨、許
來傳、許卓碧雲、
王馨苹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黃妍熙

﹝譯經-台中講堂﹞
40,000元 釋通力

500元 黃莉雅

﹝其他專款-尼伯爾鐘鼓﹞
3,000元 陳楷捷

1,560元 三寶弟子

﹝隨喜﹞

500元
丁權福、楊衍春、
藍章華、藍黃雪貞

300元
何燕娟、何燕蓓、
何志勤、賴武村

200元 鄧晉陽、鄧韻華

15元 陳月美

﹝隨喜-講堂﹞
500元 蔡欽終

﹝隨喜-禪林男眾漢白玉觀音像﹞
15,000元 董適

10,000元

三寶弟子、游祥梓
朱秀英、游晉懿、
游雙瑜、陳純英、
劉連火、劉家龍、
陳惠玲、馬紹章、
朱明緯、陳思誠

9,000元 賴張網

7,900元 王美惠

6,000元 林大介

5,000元

(故)黃衍成、黃素
蓉、Andre Shie、【
蕭宇鍾、蕭郁潔】
、屈雄、余翠娣、
屈宜潔、屈大翔

4,000元
蔡新鑫、蔡宜勳、
葉慶豐

3,200元
【 李 明 娥 、 李 廣
民、李秉勳、李丞
恩、薛淑蓉】

3,000元
吳麗莉、陳思涵、
蔡宜潔、葉沐恩、
葉沐軒、葉沐澄

2,000元

呂雲、梁潔冰、藍
龍波、劉惠美、藍
瑞賢、吳阿蝦、李
佩玲、賴毅庭、張
文菘、劉琇如、張
兆辰、黃明田、施
秀英、黃建銘、吳
淑群

1,000元

劉長輔、徐慧德、
呂玉茹、呂信雄、
呂詹好、洪可應、
莊訓德、李豪哲、
盧文雄、李秀卿、
盧立倢、盧立庭、
李佩蓉、呂彥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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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接第四版）

可以保證不會被插管，沒想到還是有可能被插管，

那我該怎麼辦才好？」我半開玩笑說：「那只有最

後一個方法，就是：千萬不要被送到醫院去！」

不急救或要拔管都不是放棄積極治療！

一開始不插管，不要動手做急救，跟插管後再

拔掉，專家學者認為在倫理上是一樣的，可是心理

上感受不一樣。一開始決定不插管就順其自然，大

家比較能接受，可是插管後再拔掉，拔管的人覺得

自己好像是兇手，我幫他拔掉以後他會死，好像他

是因我拔管才死，不知道這樣的病人沒拔管照樣會

死。

「撤除維生設備」對醫護人員跟家屬在心理上

比較難接受。對家屬而言，簽了拔管會不會被認定

我是有所貪圖，例如：要趕快分遺產。社會觀念不

能接受，有很強烈的心理障礙，可是其實這是讓病

程自然進行的做法。美國很多機構就已經連試著做

急救都不要做。

 對「不予心肺復甦術」就是「不要再急救」
，社會大眾和醫護人員有些誤解。第一個，覺得急

救聽起來總是有機會，如果不做就沒有機會，覺得

我簽了好像就等於把我的親人賣掉，所以家屬常常

簽不下去「不急救同意書」。

過去叫「放棄急救」是錯誤的說詞和認知，家

屬聽到的感受好像本來還可以救，是我放棄了。舞

台劇大師李國修死的時候，新聞標題寫「放棄積極

治療」，好像說：他會死是因為他自己放棄的。其

實不放棄，就等於把他折磨到死為止，當我們講放

棄急救，很多家屬有心理障礙就簽不下去，現在要

說「拒絕無效醫療」。

很多醫護人員有誤解：「反正他都簽了不急

救，那我就什麼都不要做了。」錯！「不急救同意

書」是只有不做「心肺復甦術」的動作，並沒有說

其他的醫療護理處置都不要做。簽不急救是請你不

要做心肺復甦術而已，如果你什麼都不要做，那病

人幹嘛繼續住院呢？

我去高醫加護病房對護理人員講課說：「你

白班只有照顧兩個病人，甲病人要搶救到底，乙病

人已經簽不急救，而你認為不急救表示什麼都不用

做，請問薪水可不可以減一半？」她們很聰明：「

當然不行。」我說：「那就對了，簽不急救不代表

你什麼都不用做。」

其實簽不急救以後，才是真正照顧的開始。

你要搶救到底，醫護人員大半時間在照顧機器、儀

器。機器響了，我才去看是不是有問題；病人被機

器包圍，你幾乎看不到病人的臉色。一旦決定不要

再急救，把管路想辦法撤掉、把機器移走，第一眼

看到的才會是病人。

醫師法和醫療法都沒規定要非救到底不可！

末期病人不急救不是不去救他，而是基本上救

不回來，做急救不代表他會回復到健康的狀態。例

如：癌症末期病人全身器官都已經轉移，你就算做

急救，他不會恢復健康，照樣是個末期病人，並沒

有改變他原本的狀態。

沒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之前，醫師的醫療

行為要遵守「醫師法」和「醫療法」，護理人員則

按照「護理人員法」。過去對這條文解釋錯誤，「

醫師法」第21條：「醫師對於危急之病人，應即依
其專業能力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不得無故拖

延。」很多人以為：所有危急的病人，都要趕快搶

救，做心肺復甦術，而且不得無故拖延。

「末期病人」算不算危急？會不會原來好好

的突然變成末期？通常是慢慢惡化的，所以不算危

急。假如末期病人算危急，「應即依其專業能力

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或」是二選一，定

義上沒辦法救命跟治病才是「末期病人」，醫師的

專業能力不可能「予以救治」，就要「採取必要措

】

■撰稿/林淑瑜 ■攝影/鄭景文、陳惠美、林真伊、孫韶慧、陳秀月、簡芬君、張碧珠

播下善種子從4Q出發
自2 0 1 0年開始，靈山文教基金會

今年接續舉辦第五屆青少年和兒童4Q
夏令營的活動，從身體 ( PQ / Physical 
Intelligence )、智力 ( IQ / Mental 
Intelligence)、情感 ( EQ / Emotional 
Intelligence ) 和精神 ( SQ / Spiritual 
Intelligence ) 等四大領域出發，讓孩子
們從一連串生命教育的課題中，培養良

善的品格與正確的價值觀，學習尊重生

命、感恩惜福和健康樂活，在孩子們心

靈裡播下良善的種子

青少年4Q快樂成長營
首先登場的是，7月19日到20日在台

北靈山講堂舉辦的「青少年4Q快樂成長
營」。

第一天的活動在徐鳳美老師帶領的

「相見歡」中揭開序幕，以雞蛋、紙

張、膠帶、塑膠袋等簡單的道具來帶動

遊戲，讓青少年透過活動，彼此快速認

識，了解「團隊合作」的意義，開始投

入營隊的學習，給自己成長的機會。

青少年正值自我探索、個性培養與

群性發展的階段，需要適時的引導，才

能使身心健全發展。在營隊活動中，清

根法師以說故事的方式，引領青少年認

識上淨下行老和尚，並以老和尚的身教

為例，說明知福、惜福、造福的方法，

奠定做人處事的重要基礎。

張文菘居士則是講解身心健康的基

本原則，鼓勵青少年養成不殺生、勤運

動、良好的飲食習慣和生活作息，並且

親自示範氣功的動作，讓大家掌握鍛鍊

身心健康的功夫。

陳銀蓮老師從體驗遊戲中，帶領青

少年認識自己的長處，欣賞別人的優

點，尊重每個人的不同，了解合群包容

的真諦。黃淑惠老師則是指導青少年「

觀察」生活中的事物，運用「加減乘除

變換反玩」等創意方法，解決生活中面

臨的各項問題，讓「創意帶來改變，行

動帶來力量。」

在第二天的活動中，蔡興正老師

帶來寓教於樂的「桌遊」，讓青少年

多接觸一種健康的休閒活動，從中

學習獨立思考和團隊合作。魏怡珍
老師則是帶領青少年認識「禪繞
畫」，運用簡單的繪畫元素製作
獨具風格的書籤，從創作過程中
練習專注，培養藝術內涵。許彥
豪老師以現金流遊戲帶領大家，
了解做事未雨綢繆的重要性，認
識正確的金錢觀。最後，張玉蘭
老師鼓勵青少年養成讚美的好習
慣，讓自己和別人都可以從讚美
中獲得力量。

兒童4Q快樂夏令營
接著，在7月26日和27日登場的是「兒

童4Q快樂夏令營」，不同於青少年營的著
重於思考和實用的活動設計導向，兒童營

則是以遊戲和實作為活動設計主軸，讓小

朋友玩得開心、玩得有意義，從遊戲中「

體會」生命教育的內涵。

因此，除了「學佛行儀」、「禪坐氣

功」、「舞動快樂暑假」、「禪繞風手作

書籤」等課程之外，謝建勝老師在相見歡

中，帶領小朋友做十巧手，讓小朋友從中

每個青少年和小朋友可能都是我們最好的老師，他們在每一屆夏令營中發生的許多感
人小故事，就是讓夏令營不斷前進的動力。今年透過老師的介紹來參加青少年營的毓紓，
在營隊結束隔週就來兒童營幫忙，扮演稱職的助教角色，認真的態度不亞於任何一位大
人，以實際行動感恩回饋，不就是菩薩「大無畏」精神的體現嗎？兒童營的政煒，聽到清
根法師說非洲還有許多小朋友沒有飯吃之後，在功德箱前猶豫了許久，最後仍然把自己成
績優異獲得的一百元捐獻出去，具有這樣強大的慈悲心量，不就是最好的老師嗎？
每年的夏令營動員的志工人員，都超過學員人數，但是大家仍然樂此不疲的投入活

動，只為了讓這些美麗的小故事，成為孩子心中一顆良善的種子，化作生命成長的養分。
感謝法師的慈悲和靈山文教基金會的護持，讓青少年和兒童有免費的學習機會；感謝營隊
長、講師、小隊輔、志工人員願意捨棄假日休息時間，擔任無給職的志工；感謝家長的信
賴和孩子的參與，成就此殊勝因緣；感謝諸佛菩薩的加持，讓活動順利圓滿的結束，成就
「殊勝因緣」。

清根法師和張文菘居士指導孩子學佛行
儀和氣功等身心修養功夫

學習專注與互助，建立團隊默契和學習秩

序。

每個人隨時都有機會向別人做自我介

紹，黃淑惠老師指導小朋友如何做適當的

自我介紹，還運用團隊競賽的方式，讓大

家從遊戲中發現更多「數量詞」，豐富自

己的說話的語彙。曾經罹患癌症的趙祺翔

老師，則是分享自己從繪畫找到生命力的

故事，鼓勵小朋友愛惜生命，享受繪畫的

樂趣，用繪畫表達對自己最愛的人的感

謝。陳良光老師以「合氣道防身術」，教

導大家基本的脫逃技術，學習如何保護自

己，以備不時之需。林于薰老師帶來許多

可愛的氣球，帶領小朋友創作寶劍、小白

兔、小魚等造型，體驗「氣球好好玩」的

樂趣，為活動劃下圓滿的句點。

夏令營豐富精采的課程內容，讓小朋友
在炎炎夏日中，擁有快樂的學習之旅

感恩香積組志工在高溫下辛苦一整天，為大家準
備香噴噴的飯菜，美味可口又營養

上：孩子們透過繪畫表達感恩和祝福，啟動人
　　與人之間善性的循環
左：夏令營豐富精采的課程內容，讓小朋友在
　　炎炎夏日中，擁有快樂的學習之旅

本文作者林淑瑜，係中國文化大學勞
工關係系畢業，目前任職於私人企
業，專長人力資源、活動企劃等，本
次夏令營由其擔任總策劃，協同志工
夥伴、講師群規劃執行。


